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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品、平面媒體所涉相關法規彙整表 

一、出版、報導內容： 

法規名稱

及條號 

條文內容 法規主

管機關 

1.兒童及

少年性剝

削防制條

例第 14

條、第 48

條(身分資

訊保護) 

第 14 條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

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行政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不得揭露足以識別

前項被害人身分之資訊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

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第 48 條第 2、3 項 

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

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

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第十四條第一項規

定之物品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

期不履行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

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之罰鍰，處罰行

為人。 

衛福部 

2-1.兒童

及少年福

利與權益

保障法第

44條、第

92條(出版

品分級及

裁罰) 

第 44 條 

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、錄影節目帶、遊戲軟體應由有分級管

理義務之人予以分級；其他有事實認定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

健康之虞之物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予分級者，亦

同。 

任何人不得以違反第三項所定辦法之陳列方式，使兒童及少

年觀看或取得應列為限制級之物品。 

第一項物品之分級類別、內容、標示、陳列方式、管理、有

分級管理義務之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定之。業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92 條 

新聞紙以外之出版品、錄影節目帶、遊戲軟體或其他經主管

機關認定有影響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虞應予分級之物

衛福部 



2 
 

品，其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五

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

善者，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未予分級。 

二、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分級類別或內

容之規定。 

前項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違反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所定辦

法中有關標示之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

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2-2.兒童

及少年福

利與權益

保障法第

45條、第

93條（羶色

腥圖文） 

第 45 條 

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。但引

用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公開之文書而為適當之處理者，不在

此限： 

一、過度描述（繪）強制性交、猥褻、自殺、施用毒品等行

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。 

二、過度描述（繪）血腥、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。 

為認定前項內容，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應訂定防止新聞紙刊載

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之自律規範及審議機制，報中

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新聞紙業者經舉發有違反第一項之情事者，報業商業同業公

會應於三個月內，依據前項自律規範及審議機制處置。必要

時，得延長一個月。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應邀請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

表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以及專家學者代表，依第二項

備查之自律規範，共同審議認之： 

一、非屬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之新聞紙業者經舉發有違反

第一項之情事。 

二、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就前項案件逾期不處置。 

三、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就前項案件之處置結果，經新聞紙刊

載之當事人、受處置之新聞紙業者或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申

訴。 

第 93 條 

新聞紙業者未依第四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履行處置者，處新臺

衛福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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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命其履行；屆期仍

不履行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五

條第四項規定認定者，亦同。 

2-3.兒童

及少年福

利與權益

保障法第

69條、第

103條（身

分資訊保

護） 

第 69 條 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

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

資訊： 

一、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。 

二、施用毒品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

質。 

三、為否認子女之訴、收養事件、親權行使、負擔事件或監

護權之選定、酌定、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。 

四、為刑事案件、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。 

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除前項第三款

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，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

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。 

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、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

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

之資訊。 

第一、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或維護公共利益，且

經行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報業商業

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103 條第 2、3、4及 5項  

(第一項省略)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第六十九條第一

項規定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

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物品、

命其限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行

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前二項經第六十九條第四項審議後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者，

不罰。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

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之罰鍰，處罰行

為人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前，宣傳

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違

反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，依修正前第一項罰鍰規定，處

罰該負責人。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

衛福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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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者，處罰行為人。 

3.性騷擾

防治法第

12條、第

24條（身分

資訊保護） 

第 12 條 

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

媒體，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

身分之資訊。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

依法認為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24 條 

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者，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

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第十二條之物品或採

行其他必要之處置。其經通知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者，得

按次連續處罰。 

衛福部 

4.性侵害

犯罪防治

法第 13

條、第 13-1

條（身分資

訊保護） 

第 13 條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

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。但經

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、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

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第一項但書規定，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

會公益，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，亦同。 

第 13-1 條第 2、3 及 4項 

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前條

第一項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

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、命其限

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行者，得按

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 

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

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

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之罰鍰，處罰行

為人。 

衛福部 

5.身心障

礙者權益

保障法第

74條、第

第 74 條： 

傳播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或疑似身心障礙者，不得使用歧視

性之稱呼或描述，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人對身心

障礙者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導。 

身心障礙者涉及相關法律事件，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其發生原

因可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，傳播媒體不得

衛福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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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條（禁止

歧視） 

將事件發生原因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。 

第 86 條第 2 項 

違反第七十四條規定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

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6.家庭暴

力防治法

第 50-1

條、第 61-1

條(身分資

訊保護) 

第 50-1 條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，不得

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姓名，或其他足以識別

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之資訊。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

人同意、犯罪偵查機關或司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第 61-1 條第 2、3 項 

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負責人

違反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

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第五十條之一規定之

物品、命其限期移除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

履行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。但被害人死亡，經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，認有報導之必要者，不罰。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

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，第二項所定之罰鍰，處罰行

為人。 

衛福部 

7.精神衛

生法第 23

條、第 24

條、第 52

條（禁止歧

視） 

第 23 條 

傳播媒體之報導，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

描述，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歧視之

報導。 

第 24 條第 1 項 

未經病人同意者，不得對病人錄音、錄影或攝影，並不得報

導其姓名或住（居）所；於嚴重病人，應經其保護人同意。 

第 52 條 

傳播媒體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更正；屆期未更正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 

衛福部 

8.人口販

運防制法

第 22條、

第 38條（身

分資訊保

第 22 條 

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網際網路或其他

媒體，不得報導或記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

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。 

二、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。 

內政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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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） 前項但書規定，於人口販運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者，不適用

之。 

第 38 條 

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，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

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該條所定物品或採

行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其經命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者，得按

次處罰之。但被害人死亡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

益，認有報導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9.傳染病

防治法第

9、64-1、

63條(疫情

不實訊息) 

10、11(身

分資訊保

護) 

第 9條 

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息，有錯誤、不實，致嚴重影

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，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，

應立即更正。 

第 64-1條 

違反第九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第 63條 

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，足生損害於公

眾或他人者，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 10條 

政府機關、醫事機構、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

疑似傳染病病人之姓名、病歷及病史等有關資料者，不得洩

漏。 

第 11 條 

對於傳染病病人、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、接受隔離治療者、

居家檢疫者、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之人格、合法權益，應予

尊重及保障，不得予以歧視。 

非經前項之人同意，不得對其錄音、錄影或攝影。 

第 64 條第 4款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

鍰： 

四、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

關資料之人違反第十條規定。 

第 69 條第 1項第 1款 

衛福部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50001&flno=11


7 
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

鍰；必要時，並得限期令其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

之： 

一、違反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、第三十一條、第五十八條第

三項、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三

項授權所定辦法有關持有、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、實驗室生

物安全管理及陳報主管機關之規定。 

10.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

防治及紓困

振興特別條

例第 14條 

第 14 條 

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

息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衛福部 

11.犯罪被

害人保護

法第 30-1

條（身分資

訊保護） 

第 30-1條 

媒體於報導犯罪案件或製作相關節目時，應注意被害人或其

遺屬之名譽及隱私。 

被害人或其遺屬如認為媒體之報導有錯誤時，得於該報導播

送或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內要求更正。媒體應於接到要求後十

五日內，在該報導播送之原節目或同一時段之節目或刊登報

導之同一刊物、同一版面加以更正。媒體如認為報導無誤

時，應將理由以書面答覆被害人或其遺屬。 

被害人或其遺屬因媒體報導受有損害，媒體與其負責人及有

關人員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負民事、刑事及行政責任。 

法務部 

12.個人資

料保護法

第 19條、

第 20條、

第 47條(非

公務機關

對個人資

料之蒐

集、處理及

利用) 

第 19 條 

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

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，且已採取適當之安

全措施。 

三、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四、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

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

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
五、經當事人同意。 

六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 

七、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。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

國家發

展委員

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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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處理或利用，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八、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。 

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

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，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

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 

第 20 條 

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

外，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 
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 

三、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。 

四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。 

五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

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

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
六、經當事人同意。 

七、有利於當事人權益。 

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，當事人表示拒

絕接受行銷時，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。 

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，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

之方式，並支付所需費用。 

第 47 條 

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令限期改正，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之： 

一、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。 

二、違反第十九條規定。 

三、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。 

四、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限制國際

傳輸之命令或處分。 

二、廣告管理： 

法規名稱

及條號 

條文內容 法規主

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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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兒童及

少年性剝

削防制條

例第 40

條、第 50

條（性剝削

廣告）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40 條 

以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信、網際網路或其他方

法，散布、傳送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或其他

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

訊息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

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 50 條 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，為他

人散布、傳送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或其他使

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虞之訊

息者，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六十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違反前項規定之媒體，應發布新聞

並公開之。 

第一項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若已善盡防止任何人散布、傳

送、刊登或張貼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三款之虞之訊息者，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兒童及少

年福利團體與專家學者代表審議同意後，得減輕或免除其罰

鍰。 

衛福部 

2.藥事法

第 66條、

第 95條(違

規藥物廣

告) 

第 66 條第 3、4 項 

傳播業者不得刊播未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、與

核准事項不符、已廢止或經令立即停止刊播並限期改善而尚

未改善之藥物廣告。 

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，應自廣告之日起六個月，保存委

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 (法人或團體名稱) 、身分證或事業登

記證字號、住居所 (事務所或營業所) 及電話等資料，且於

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第95條 

傳播業者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

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，其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停止而

仍繼續刊播者，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應按次連續處罰，至其停止刊播為止。 

傳播業者違反第六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

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應按次連續處罰。 

衛福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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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化妝品

衛生管理

法第 10、21

條(化妝品

廣告) 

第 10條第 1、2、3項 

化粧品之標示、宣傳及廣告內容，不得有虛偽或誇大之情事。 

化粧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。 

接受委託刊播化粧品廣告之傳播業者，應自刊播之日起六個

月內，保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或名稱、國民身分證統一

編號或公司、商號、法人或團體之設立登記文件號碼、住居

所或地址及電話等資料，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，不得規

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第 21條 

傳播業者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

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 

衛福部 

4.入出國

及移民法

第 56條、

第 58條、

第 78條（婚

姻媒合廣

告）第 79

條（移民業

務廣告）、 

第 56 條第 5 項 

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

媒體業者不得散布、播送或刊登未賦予審閱確認字號或核定

字號之移民業務廣告。 

第 58 條第 3 項 

任何人不得於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

腦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跨國

（境）婚姻媒合廣告。 

第 78 條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： 

一、違反第五十八條第三項規定，委託、受託或自行散布、

播送或刊登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廣告。 

二、違反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未經許可或許可經撤銷、

廢止而從事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。 

第 79 條第 2 項 

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

媒體業者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

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停止散布、播送或刊登；未停

止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內政部 

預算法第

62-1條(政

府各機關

第 62-1 條 

基於行政中立、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，政府各機關暨公

營事業、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

府轉投資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事業，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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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公營事

業、政府，

不得置入

性行銷) 

導，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、單位名

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
三、勞動條件： 

勞動基準

法 
督促平面媒體確實遵守本法各條規定 勞動部 

 新聞採訪

人 員 安 全

衛生指引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7年11月15日勞職安1字第

1071048130號函修正 勞動部 

 

 


